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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借款费用 

 

引言 

１．本准则规范借款费用的会计核算和相关信息的披露。 

２．本准则不涉及： 

（１）与融资租赁有关的融资费用； 

（２）房地产商品开发过程中发生的借款费用。 

定义 

３．本准则使用的下列术语，其定义为： 

（１）借款费用，指企业因借款而发生的利息、折价或溢价的摊销和辅助费用，以

及因外币借款而发生的汇兑差额； 

（２）专门借款，指为购建固定资产而专门借入的款项。 

确认 

４．因专门借款而发生的利息、折价或溢价的摊销和汇兑差额，在符合本准则规定

的资本化条件的情况下，应当予以资本化，计入该项资产的成本；其他的借款利息、折

价或溢价的摊销和汇兑差额，应当于发生当期确认为费用。 

５．因安排专门借款而发生的辅助费用，属于在所购建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之前发生的，应当在发生时予以资本化；以后发生的辅助费用应当于发生当期确认为

费用。如果辅助费用的金额较小，也可以于发生当期确认为费用。 

因安排其他借款而发生的辅助费用应当于发生当期确认为费用。 

开始资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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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以下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时，因专门借款而发生的利息、折价或溢价的摊销和汇

兑差额应当开始资本化： 

（１）资产支出已经发生； 

（２）借款费用已经发生； 

（３）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活动已经开始。 

７．资产支出只包括为购建固定资产而以支付现金、转移非现金资产或者承担带息

债务形式发生的支出。 

资本化金额的确定 

８．在应予资本化的每一会计期间，利息的资本化金额按如下公式计算： 

每一会计期间利息的资本化金额＝至当期末止购建固定资产累计支出加权平均数×

资本化率 

９．累计支出加权平均数按如下公式计算： 

                      每笔资产支出实际占用的天数 

累计支出加权平均数＝∑〔每笔资产支出金额×────────────────〕 

                         会计期间涵盖的天数 

为简化计算，也可以以月数作为计算累计支出加权平均数的权数。 

１０．资本化率按下列原则确定： 

（１）为购建固定资产只借入一笔专门借款，资本化率为该项借款的利率； 

（２）为购建固定资产借入一笔以上的专门借款，资本化率为这些借款的加权平均

利率。加权平均利率按如下公式计算： 

         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之和 

加权平均利率＝────────────────────×１００％ 

           专门借款本金加权平均数 

其中，“专门借款本金加权平均数”按如下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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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笔借款实际占用的天数 

专门借款本金加权平均数＝∑〔每笔专门借款本金×──────────────〕 

                           会计期间涵盖的天数 

为简化计算，也可以以月数作为计算专门借款本金加权平均数的权数。 

１１．如果专门借款存在折价或溢价，还应当将每期应摊销的折价或溢价金额作为

利息的调整额，对资本化率作相应调整。折价或溢价的摊销，可以采用实际利率法，也

可以采用直线法。 

１２．在应予资本化的每一会计期间，利息和折价或溢价摊销的资本化金额，不得

超过当期专门借款实际发生的利息和折价或溢价的摊销金额。 

１３．如果专门借款为外币借款，则在应予资本化的每一会计期间，汇兑差额的资

本化金额为当期外币专门借款本金及利息所发生的汇兑差额。 

暂停资本化 

１４．如果固定资产的购建活动发生非正常中断，并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３个月，

应当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将其确认为当期费用，直至资产的购建活动重新开始。但

如果中断是使购建的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所必要的程序，则借款费用的资本化

应当继续进行。 

停止资本化 

１５．当所购建的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应当停止其借款费用的资本化；

以后发生的借款费用应当于发生当期确认为费用。 

１６．所购建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是指，资产已经达到购买方或建造方预

定的可使用状态。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 

（１）固定资产的实体建造（包括安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或者实质上已经完成； 

（２）所购建的固定资产与设计要求或合同要求相符或基本相符，即使有极个别与

设计或合同要求不相符的地方，也不影响其正常使用； 

（３）继续发生在所购建固定资产上的支出金额很少或几乎不再发生。 

如果所购建固定资产需要试生产或试运行，则在试生产结果表明资产能够正常生产

出合格产品时，或试运行结果表明能够正常运转或营业时，就应当认为资产已经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 

１７．如果所购建固定资产的各部分分别完工，每部分在其他部分继续建造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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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使用，并且为使该部分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活动实质上已经完

成，则应当停止该部分资产的借款费用资本化。如果所购建固定资产的各部分分别完工，

但必须等到整体完工后才可使用，则应当在该资产整体完工时停止借款费用的资本化。 

披露 

１８．企业应当披露下列与借款费用有关的信息： 

（１）当期资本化的借款费用金额； 

（２）当期用于确定资本化金额的资本化率。 

衔接办法 

１９．对于本准则施行之日以前企业已经发生的借款费用，所采用的借款费用会计

处理方法与本准则规定的方法不同的，不作追溯调整；对于本准则施行之日以后发生的

借款费用，应当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附则 

２０．本准则自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